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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设置标准及管理 
技术指引（3.0 版） 

 

一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部门职责 

（一）总体原则 

区防控领导小组统筹设置本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，并在区

级层面建立人员、物资协调机制和工作流程，明确各部门职能。 

（二）各方责任 

1.街乡政府职责 

(1)配合区防控领导小组做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生活用

品保障和后勤、安保人员的防护用品配备等工作。 

(2)配合区防控领导小组做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出入口的

人员登记排查工作，确保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安全稳定。 

(3)负责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出入口设置洗消站，对出入

车辆进行清洗消毒。 

(4)所在街乡派出所负责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治安工作。 

2.区卫生健康委职责 

(1)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验收确认工

作。 

(2)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医务人员和被观察对象各类防护用品

的配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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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区疾控中心职责 

(1)按照区卫生健康委的要求向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下达接

收医学观察对象的指令，并提供医学观察对象的信息。 

(2)指导乡镇卫生院开展医学观察和所有医学观察点工作人

员的个人防护。 

(3)负责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数据统计和信息报送。 

4.乡镇卫生院职责 

(1)负责确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的信息，并按要求接收。 

(2)负责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每日健康观察和信息报送。 

(3)负责监督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隔离措施的落实。 

5.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经营单位的职责 

(1)保障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各种生活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。 

(2)按要求配合街乡政府在隔离区设置废弃物集中收储点，并

配备所需的废弃物处置设施。 

(3)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经营单位应保障厢式电梯换气扇、地

下车库、通风系统运转正常，符合隔离点气流组织要求。 

(4)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经营单位的物业部门负责所有垃圾

的清运处置工作。人员不足情况下，由街乡政府统一调配。 

二、组织架构 

在集中观察点设立临时办公室,下设五个工作组：防控消毒

组、健康观察组、信息联络组、安全保卫组、后勤保障组。可由

街道政府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公安、安保、服务及相关行业主管部

门或单位负责人人员组成。要准备第二梯队，作为替换。 



 — 3 — 

三、设置隔离点的卫生学要求 

（一）选址 

1.交通方便，具有较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; 

2.环境应安静，远离污染源及易燃、易爆产品生产、储存区

域及存在卫生污染风险的生产加工区域。 

3.远离人口密集居住与活动区域，并处于本区域当季主导风

向的下风向。 

（二）平面布局 

1.隔离点内要合理进行功能分区： 

(1)清洁区：工作人员的一般活动区域; 

(2)半污染区：为医务人员进行相关诊疗的工作辅助区域，位

于清洁区和污染区之间; 

(3)污染区：隔离观察者起居及活动治疗诊断限制在此区域，

同时还包括卫生间、污物间、洗消间等; 

2.出入口不应少于两处，附近应设有救护车冲洗消毒的场地。 

3.应保证厢式电梯换气扇、地下车库、通风系统运转正常，

符合隔离点的气流组织要求。 

（三）通风系统 

1.隔离点的通风必须保证气流沿清洁区→半污染区→污染区

→室外的顺向流动。 

2.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时，必要时需开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以

加强室内空气流动。 

3.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时，新风口应设置在室外空气清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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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低于排风口，且不能发生短路。 

(1)须采用全新风运行，每天空调启用前或关停后多运行 1 小

时; 

(2)应装有空气净化消毒装置，并有效运行; 

(3)风机盘管加新风的空调系统，须确保各房间独立通风; 

(4)开放式冷却塔、过滤器、风口、空气处理机组、表冷器、

加热(湿)器、冷凝水托盘等设备和部件，应每周清洗、消毒或更

换。 

（四）隔离点废弃物处置 

1.每个房间分别在卫生间和生活区各放置一个垃圾桶，并要

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在桶内均套上医疗废物包装袋，每次清

理垃圾时要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首先将医疗废物包装袋袋口

扎紧封口，放置于房间门口，由工作人员统一清理。 

2.工作人员在清理废弃物时，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、穿一次

性隔离衣、戴一次性手套等防护用品。发现医疗废物包装袋封闭

不严或有破损的，可用预先配制好的 1000 mg/L 含氯消毒液(配制

方法举例：某含氯消毒液，有效氯含量为 5%，配制时取 1 份消毒

液，加入 49 份水)喷洒于封口处或破损处，再外加一层医疗废物

包装袋重新套装封口。 

3.工作人员一次性防护用品按照医疗废弃物处理。每次脱下

消毒后放入医疗垃圾专用袋扎紧袋口，装入医疗废弃物垃圾桶。

工作人员收集完毕后做好个人的清洁，并用含酒精速干洗手消毒

剂进行手消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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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所有垃圾均应按照《北京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医疗废物及重点管控生活垃圾应急处置方案》（京环发〔2020〕

1 号）进行处置。 

（五）厕所 

每次使用冲水后，立即消毒，单人隔离使用的厕所，每天消

毒一次。便池及周边可用 2000mg/L 的含氯消毒液(配制方法举例：

某含氯消毒液，有效氯含量为 5%，配制时取 1 份消毒液，加入 24

份水)擦拭消毒，作用 30 分钟。厕所内的表面以消毒手经常接触

的表面为主，如门把手、水龙头等，可用有效氯为 500mg/L 的含

氯消毒液（配制方法举例：某含氯消毒液，有效氯含量为 5%，配

制时取 1 份消毒液，加入 99 份水）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

剂，擦拭消毒，作用 3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。 

（六）日用物品 

拖布和抹布等卫生用具应按照房间分区专用，使用后以

1000mg/L 的含氯消毒液（配制方法举例：某含氯消毒液，有效氯

含量为 5%，配制时取 1 份消毒液，加入 49 份水）进行浸泡消毒，

作用 30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干净，晾干存放。 

物品、家具表面等可能被污染的表面每天消毒 2 次，受到唾

液、痰液等污染，应随时消毒。消毒时可用有效氯为 500mg/L～

1000mg/L 的含氯消毒液、75%酒精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剂

擦拭消毒，作用 3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。 

（七）食饮具 

餐具首选煮沸消毒 15 分钟，也可用 250mg/L～500mg/L 含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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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毒液溶液浸泡 15 分钟后，再用清水洗净。 

（八）地面和可能被污染的墙壁等表面 

可用 1000mg/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或喷洒消毒，消毒作用时间

不少于 30 分钟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接收工作程序 

1.联系：信息联络组与隔离点设置部门联系,确认拟接收人员

名单及相关情况，后勤保障组、安全保卫组提前做好接收准备。 

2.接洽：健康观察组与转运工作人员接洽,核对接收人员基本

信息。 

3.核实：健康观察组和安全保卫组共同核实集中观察人员基

本信息,填写《集中观察人员信息一览表》。 

4.录入:信息联络组将《集中观察人员信息一览表》录入电脑,

并按规定上报。 

5.确认:信息联络组与疾控中心沟通,确定集中观察对应的病

例或疫情形势，初步确定解除集中观察时间。 

6.建卡：健康观察组给每个集中观察人员建立《集中观察人

员健康监测卡》。 

7.汇总:信息联络组及时汇总情况上报有关部门,并存档备

查。 

（二）健康观察工作程序 

1.健康观察组每日至少 2 次询问集中观察人员健康状况，并

测量体温，写入《集中观察人员健康监测卡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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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健康观察组如果发现集中观察人员健康异常，立即进入转

诊程序。 

3.信息联络组汇总当日集中观察人员健康动态，填写《每日

汇总表》，上报有关部门。 

（三）解除观察工作程序 

集中观察期满当天,经健康观察组确认集中观察人员无相关

症状，领导小组共同讨论确认,符合解除条件,并与疾控中心核实,

出具《集中观察证明》或《解除集中观察通知书》或《温馨健康

提示卡》,通知集中观察人员解除集中观察。通知安全保卫组做好

解除集中观察人员身份核查、负责交通疏导,保障解除人员迅速离

开集中观察点。 

五、个人防护要求 

集中观察点的管理人员应穿戴一次性工作帽、医用外科口罩、

工作服、一次性手套，与被隔离对象保持 1 米以上距离。如转运

病人或因其他工作需要与被隔离对象近距离接触时，应佩戴 N95

口罩。采样、流行病学调查等其他工作防护标准参照《新型冠状

病毒肺炎防控方案》。 

保洁或消毒人员在配制消毒液时，应穿戴医用外科口罩、乳

胶手套、护目镜或防护面屏、工作服等。 

所有人员工作后应注意洗手和消毒。 

六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管理要求 

1.适用人群为密切接触者和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实施集中隔离

医学观察的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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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所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原则上应单独房间居住，房间

内应张贴或摆放“七步洗手法”等健康指引的宣传资料。 

3.所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在观察期间应避免与其他观察

对象接触。原则上要求集中观察对象在房间内单独就餐。 

4.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如有明确发热病人接触史或者污染

环境暴露史应单间居住，不同来源地、无共同旅行、居住史的人

员建议单间居住，其他人员可以根据集中观察点情况安排居住。 

5.除工作人员外，严格限制人员进出，统一进行管理。 

6.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随时保持手卫生。减少接触集中观

察点内公共区域的物品和部位。从公共区域返回、饭前便后要及

时洗手，保持手卫生。 

7.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在集中观察点公共区域内活动时，

应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，并确保彼此间保持 1 米以上距离。 

8.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应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惯。避免

用手接触口鼻眼;打喷嚏或咳嗽时用肘部衣服遮住口鼻。不随地吐

痰,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,弃置于垃圾箱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